
罗城华人基督教会宪章 

                               

     于 2002 年 6 月 23 日  会员大会 宣读通过 

    于 2004 年 1 月 31 日  会员大会 首次修正 

    于 2004 年 7 月 25 日  会员大会 二次修正 

于 2005 年 1 月 23 日  会员大会 三次修正 

于 2009 年 4 月 26 日  会员大会 四次修正 

 

 

罗城华人基督教会为一个以圣经为根基，自主，自 传，自养的教会，其信仰与基要浸信

会的教义及实际操作相同。宪章之目的在使教会运作上合乎圣经真理，事工能顺利推行发

展， 荣神益人。 

 

第一条 名称： 

 

本教会定名为罗彻斯特华人基督教会；并以此名称向明尼苏达州政府登记。英文名称为

Rochester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简称为 RCCC。本教会与罗彻斯特迦略山浸信会 

(Calvary Baptist Church of Rochester) 为姊妹会。 

 

第二条 使命与宗旨： 

 

本教会以中文为主要语言，来敬拜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一神；有系统地宣讲并教导神的

话语；使失丧的人明白并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提供信徒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和知识上

成长的机会；靠著神的能力，遵照神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19~20 节 及使徒行传 一章 8

节的教训，竭力在国内，国外传扬福音；发掘，帮助并鼓励男女信徒奉献生命，走上事奉

的道路。 

 

第三条 联合与合作： 

 

本教会不属於任何差会，但愿与凡真正重生得救，持守圣经真理的教会交往合作，共同拓

展神的国度。本教会不与任何异端，神秘组织，极端主义合作同工。 

 

第四条 圣礼： 

 

A 浸礼：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基督耶稣为救主者，均可在本教会接受牧师之浸礼。本教

会不施行婴儿洗礼。 

 

B 主餐：按照主的吩咐，本教会定期举行主餐。凡重生得救之基督徒， 均可一同参与擘

饼纪念主。主餐使用无酵饼及葡萄汁。 

 

第五条 管理事奉人员: 



 

A 教牧人员 (牧师，长老，监督): 

 

A.1 圣经设立牧师，长老和监督的职份 

 

A.1.1 圣职的称谓: 牧师，长老和监督的称谓在圣经中是可以互换的，指的是同一职份。

不过，圣经中不同的章节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一职分（使徒行传 2：17-28；提多书 1 ： 

5-7 ，提摩太前书 3：1-7）。我们以教牧人员来称呼之。 

 

A.1.2 上帝赋予牧师，长老和监督的职责: 虽然圣经里明确地教导说教会可以有多位教牧

人员同时存在，但它没有教导我们说教牧人员可以组成一个独立于地方教会会员之外运作

的执政委员会（哥林多前书 16:2-4）。作为教会会员领袖, 教牧人员需要按着他们的职

分，根据他们的恩赐，呼召，培训和经验来引导教会和各项事工。在圣灵的带领下，教牧

人员一起和谐的工作和事奉（使徒行传 13:1-2 ）。经过教会会众的选召，教牧人员中的

一位应被认定为教会的主任牧师. 

 

A.2 教牧人员的资格：教牧人选必须符合提摩太前书三章 1-7 节及提多书一章 5-9 节的规

定，并愿接纳，遵守本教会的信仰和宪章。教牧人员应具备良好的圣经知识，并衷心赞同

所事奉教会的教义。任何对本教会信仰告白和宪章有保留的人都不能成为教牧人员。教牧

人员应彻底实践分别为圣的教导，拒绝一切与罪妥协的行为，和不合乎圣经的错误思想。 

 

A.2.1 教牧人员的认定：教牧人员必须是上帝呼召的仆人，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和教会会员

的认定。认定呼召的行动称作按立。在按立的过程中，教会会员们公开地验证神确实呼召

此会员来担任教牧人员的职分. 教牧人员应是教会的男性会员，经过教会按立的教牧人员

将忠实地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必须明显的具有上帝赋与的领导能力，辨别力，以及牧养

教会的能力，以便能胜任牧者的责任。受教会呼召为全时间事奉主的传道人或主任牧师，

应具备事奉教会需要的学识和专长以适任教会可能呼召他们去服事的特殊事工。 

(请参照教会运作细则, 牧师长老第 3部分) 

 

A.3 教牧人员的责任：教牧人员负有讲道，护道，探访，并关怀全体会员属灵光景之责

任。教牧人员应按著神的带领，依教会的需要每年提出年度事工计划，并在每次会员大会

中提出圣工报告。教牧人员得参与每项圣工，给予适当的指导。并主持圣餐礼拜和不定期

的浸礼。 

 

A3.1 他们要监督教会（提摩太前书 5：17； 希伯来书 13:17）。教牧人员负有监督教会

运作的重任。他们行使职权不是以独断专行和粗暴或世俗的方式（彼得前书 5：3），而

是通过教导上帝的圣言，造就能充满信心，谦逊，爱心， 和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来实现

的。保罗曾告诫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任务就是照顾好上帝的羊群（使徒行传 20） 。 

 



A3.2 他们要教导和传讲圣经（使徒行传 20:28 ）。有一些教牧人员，他们在这一方面有

特别的呼召和责任，这些教牧人员通常被称作”牧师”。 然而，所有的教牧人员都应熟

悉圣经并具备教导的恩赐（提摩太前书 3:2 ）。 

 

A3.3 他们要维护真道，批判谬误及持错误看法的人。教牧人员应能领导教会行在上帝的

真理的道路上（使徒行传 20:28-31）。他们应表现出与本教会及其宪章完全一致的教义

立场。在与世俗和离经叛道者分离方面，他应该持有坚定的立场。在建立一个与世俗分离

的基要主义教会方面，他应是一个倡导者。 

 

A3.4 他们要牧养教会的会员和经常来聚会的慕道朋友（使徒行传 20:28）。牧养包括灵

命的辅导，劝诫，教导和鼓励。(请参照教会运作细则, 牧师长老地 1，2部分)  

 

A.4 牧师/长老的分工 

 

A.4.1 牧师: 全时间且受薪的教牧人员，我们以牧师称呼之。根据教会的需要，牧师受呼

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事奉，有些也许专注在某种型态的事工如牧养，传道，管理，青少

年，探访，基督教教育，音乐，事务管理，等等。牧师与其他的教牧人员应一起按教会的

呼召和赋予他们的事工来同心事奉并且进行拯救灵魂和牧养的工作。 

 

A.4.2 长老: 非受薪的教牧人员我们以长老称呼之。他们必须是教会的男性会员，具有上

帝所赐的领导能力，符合圣经和教会宪章的要求，即可被按立成为长老。长老应在主任牧

师的带领下事奉，并协助教会牧养的工作。长老及牧师有彼此监督之责。 

 

A.5 牧师的聘请： 

 

A.5.1 聘牧委员会及聘牧细节: (请参考教会运作细则, 牧师长老第 3部分第 1条 牧师的

聘请) 

 

A.5.2 牧师的聘期：本教会全时间专职牧师三年一聘。首次就任， 第一年为彼此适应

期。期间，如果发现神的带领截然不同，无法取得协调。双方得於一年或聘期内提出解除

教牧职责之议案，於全体会员四分之三通过后实施。若适应良好，教会应於每三年提出续

聘之要求，以印证神的带领。教会决不以雇主之立场对待教会牧人。教会牧人亦应尊重全

体会员，共同建立基督的身体。 

 

A.5.3 按牧：教会专职牧人受聘时，若未接受正式的按牧仪式，可在牧养本教会一年以

上，且具实际牧会经验三年后，向长执会提出按牧之要求。由长执会提案，经全体会员三

分之二通过后，可开始进行按牧事宜。(请参考教会运作细则, 牧师长老第 3部分第 3 条按

立的程序) 

 



 

A.5.4 薪资及假期: 专职牧人受薪於教会。教会长执会於每年年度计划中提出薪资预算

(含保险，退休等项)，经全体会员三分之二通过后施行之。教牧人员之假期，除国定假日

外， 第一年为二个礼拜(十个工作天)， 第三年后增为三个礼拜(十五个工作天)。 

 

A.5.5 离职：专职牧人秉承事奉神，顺服神的呼召，若蒙神引领到别地事奉。得於离职二

个月以前，向长执会提出辞呈，经通报会员大会后，进行移交事宜。教会牧人若与会员发

生冲突时，应本爱心彼此饶恕，解决问题。有关牧人失职的指控，应向长执会提出书面报

告，并经最少二人的见证后，才能接受处理。教会牧人若有严重之过失，经全体会员四分

之三同意后，应予停止教牧之职。 

 

A.6 非授薪之长老的选择和按立： 

A.6.1 本教会按需要，可按立非受薪之长老，其条件，责任，与受薪之教牧人员相同。 

A.6.2 非受薪之长老应曾担任本教会执事二年以上，其人选应由教牧人员或长执会提名，

按聘牧委员会按牧师侯选人审查办法审查（请参考教会运作细则, 牧师长老第 3部分第 1

条）, 经全体会员三分之二通过后任职。 在任职一年以上, 向长执会申请按立。经会员

大会三分之二通过后, 参考教会运作细则, 牧师长老第 3部分 3条进行按立。 

A.6.3 非本教会之长老， 在迁入本教会后，经长执会邀请加入同工，一起事奉二年后，

可接受提名为本教会非受薪之长老候选人。非受薪之长老当与专职教牧人员同工，协助圣

工之进展。如果失职，其处理方法与专职教牧人员相同（A 5.7 条）。 

 

B 执事： 

 

B.1 名称：根据圣经的教导，执事在教会中执行一般事务。执事帮助教牧人员推展事工，

照顾会员灵命及身体的需要，并协助圣礼。每月一次，执事们与教牧人员一同祷告并商讨

教会付予每个人的职责。 

 

B.2 人选：执事必须是合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所列条件。他们必须是二十一岁以上没有离

过婚的弟兄。家庭及亲人之间的关系，个人品格都是考虑的条件。道德行为必须无可指

责，且无放纵肉体私欲之嫌，诸如酗酒，烟草，毒品，赌博等行为。他们必须是灵性成

熟，有不可置疑的基督徒品格，对神的话语忠心，委身於耶稣基督及教会的属灵工作。他

们必须持之以恒地参加教会各项聚会和会议。 

 

B.3 选立：教会按需要成立执事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由现任的长执和两位会员组成，

候选人不应在选举委员会之内。根据执事人选条件，会员向委员会提名候选人。选举委员

会参考候选人本人意见，并对其进行资格审查后、根据教会实际需要的执事人数，提出候

选人名单。会员大会以书面投票方式，进行等额选举。获得到会会员三分之二之票数的，

当选为新执事。当选执事若未经按立，应在当选后六个月之内进行按立。执事不受任何薪

资。 



 

B.4 任期：执事任期为二年。若有数位同时当选，任期应有不同，以免造成长执会各执事

同时下任。当会员人数在五十人以下，执事人数不得超过三名。五十人以上，每二十五位

会员增设一位执事。长执会成立后，任满的执事在全体会员三分之二通过后，可连任一

次。执事如果失职，其处理方法与专职教牧人员相同（A 5.7 条）。 

 

C 司库及司帐： 

 

教会授权教牧人员或长执会，每年委任司库及司帐各一人，他们必须是二十一岁以上，忠

心服事之会员。司库负责把奉献存入教会帐户，并按各部门事工的需要分配资金。司帐负

责收奉献，每主日与一位执事或同工 数算奉献。记录并保存捐款名录，金额，及一切财

政收支。每季作财政报告，年初按照法律规定发给奉献者前年捐款纪录。所有财政纪录是

教会的财产。 

 

D 文书: 

 

教会授权教牧人员或长执会，每年委任文书一名，必须是二十一岁以上，忠心服事的会

员。文书负责记录并保存所有教会事务会议的报告及教会各样文件, 同时担任替补司库。 

 

E 审核委员会： 

 

教会授权长执会每年委任两名会员(司库、司帐除外)，于每年 1月份执行查帐工作，并在

会员大会上，提出审核报告。审核工作包括对教会财产的清点。对价值超过$50 之教会物

品，由司帐建立、保存财产清单。以专人使用专人保管之原则，由各事工负责人保管、维

护和使用。教会财产若外借、转让或拍卖，对价值$300 以内之物品，由长执会决定, 但

每年不可超过四次；对价值超过$300 的物品或四次以上，需在会员大会上、经到会三分

之二的会员们的同意。若发现教会财产受到破坏、丢失，应立即报告长执会成员。对故意

损坏教会物品的，责任人应按原价赔偿。  

 

F 其他委员会： 

 

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可成立委员会，由教牧人员或长执会提议经会员大会半数通过后方可

成立。 

 

第六条 会员资格： 

 

A 接纳会员:  

 

具有以下所有五项条件者，均可以申请加入会员 

A.1 表明自己已因相信耶稣基督而重生得救者。 

A.2 信主得救之后，已接受浸水礼者。 



A.3 追求尊主为大的基督徒生活者。 

A.4 赞同本教会信仰及宪章者。 

A.5 新到本教会, 且已参加聚会三个月以上之信徒。 

 

所有参加浸水礼或参加教会会员的候选人都必须在主日教会聚会后, 作个人得救的见证，

并公开表示愿意接受本教会的信仰及宪章。经到会三分之二会员同意后, 接纳为本教会会

员。 

 

B 会员责任及每日生活目标: 

 

受圣灵感召， 已接受主耶稣为个人的救主，而且顺从主的话语已接受浸水礼的弟兄姊

妹，加入本教会成为会员后，应互相鼓励，依靠圣灵的帮助，尽力做到以下事项： 

B.1 愿尽本分追求灵命成长，支持教会，促进福音事工。 

B.2 愿尽力不间断参与教会各项聚会，以此为事奉之始。 

B.3 当为亲友的救恩尽力，当维系个人及家庭的灵修；当遵照神的话语来孝敬父母，教养

子女，以致荣耀耶稣并实现他所赐的使命。 

B.4 避免参与闲话，谣言，诽谤，及发怒。当行在基督的爱中；经常为会员代祷，帮助病

痛中的肢体。当培养基督徒为人设身处地著想，随时以礼貌待人，凡事以诚实，规矩为原

则。 

B.5 当在行为上有智慧，诚实，立好榜样；衣著当求庄重，合体，避免有损个人为主见证

的举止。再者，我们也愿避免使用任何医疗目的以外的酒类和药剂。 

B.6 若是迁往他地，当尽速加入当地相信圣经，依照基要真理而行的教会，在那里可以继

续依照圣经原则及上述目标在众人中见证主。 

 

C 会员的惩戒: 

 

C.1 目的： 

C.1.1 辅导犯错的会员认罪悔改，使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恢复与神和与教会的交通。 

C.1.2 除去不愿悔改的会员，保持教会的圣洁。 

C.1.3 抑制他人犯罪 (提摩太前书五章 20节) 

 

C.2 理由：根据圣经，施行惩戒的原因如下： 

C.2.1 违反圣经教导之道德伦理 (哥林多前书五章) 如 逆伦，不法被判刑等。 

C.2.2 散布错误教义 (提摩太前书六章 3~5 节), 如与教会信仰相违者。 

C.2.3 犯罪却不肯认罪悔改 (马太福音十八章 15~17 节), 如不听教会劝诫者 

 

C.3 实行：教牧人员与至少一位灵性成熟的执事共同辅导犯错的会员，努力争取解决事

端，帮助他们恢复对神及对教会的关系。若犯错而不愿悔改者，应向会员大会提出取消他

们会员资格之提案，经全体会员三分之二通过后施行。若以后愿意悔改，教会将鼓励他

们，邀请他们重新成为会员。 

 



D 会员身份的解除： 

 

D.1 当会员加入其他教会成为其会员时，他在本教会的会员身份将被解除。该教会可以向

本教会索取解除信或推荐信。 

D.2 没有适当理由而缺席各项聚会长达六个月之久的会员，经劝导仍不愿回头者, 当被取

消会员身份。 

D.3 因惩戒而被取消会员身份者。 

D.4 已经逝世的会员 

 

第七条 财务： 

   

A 一般基金: 

 

本教会所有事工的财源是出於信徒的十一奉献与其他奉献。本教会不使用任何商业性的买

卖，募款。所有金钱归入一般基金作整体预算。若需额外金额，经过会员通过后可以贷

款。教牧人员或长执会有责任在每年十二月会员大会中发表下一年度的预算 (每年一月一

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为会计年度)。预算提案经三分之二会员通过后实行之。一般基金中

须提部分金额指定为支持宣教士及宣教机构之用。 

  

所有开支应当使用支票支付，并有详细记录。司帐在每次会员大会中公布半年中的开支。

超过二百元不在预算内的开支，需在长执会中提出，经会员大会三分之二通过后，方得动

用。 

 

B 建堂基金: 

 

建堂基金只能作为购买地产及建筑聚会场所之用。每年预算中当列出每月定数金额为此基

金。所有指定建堂奉献也归入建堂基金。 

 

第八条 事务会议： 

 

教会事务会议每季举行一次，在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举行。所有同工应尽力

出席, 并报告所承担的事工。日期由教牧人员或长执会决定。会员大会每年举行二次。会

期应在至少二周前宣布。会议的目的是复察上半年的财务报告及处理教会事务。十二月之

会员大会含预算审核及改选执事。任何事务会议或会员大会均由教牧人员或执事担任主

持。十八岁以上之会员方有投票权，百分之五十投票会员是定归的法定开会人数。 若有

临时教会事务，可在主日聚会后召开临时会员大会。 

 

第九条 宣教： 

 

在能力范围内，本教会愿支持并参与宣教事工。所有宣教士，宣教机构若愿意来本教会分

享或请求支持，他们的信仰，教义必须与本教会所持符合。有意来本教会寻求支持之宣教



士，经过教牧人员审核同意后方可被邀请来分享异象。进而由长执会推荐经全体会员三分

之二通过后，按月给予资助。宣教基金的使用，请参考教会运作细则宣教基金部分。 

 

第十条 修改宪章： 

 

本宪章可以修改，补充。任何建议应向教牧人员或长执会提出，经他们评诂后，若是可

行，可将所建议之修改内容在年终会员大会开会前二周公布在教会周报上，经全体会员四

分之三通过后方得生效。其他宪章没有说明之事务，亦需经教牧人员或长执会提议，会员

大会三分之二通过后，方可按提议方案进行之。 

 

第十一条 解散： 

 

教会须要被解散的情况下，所有贷款必须付清。任何私人均不可瓜分教会留下的任何财

产。在教会解散之前，应由会员大会投票决定如何将本教会财产赠予和本教会信仰相符，

非盈利的教会，或宣教机构。 

 


